
-1-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卫人教秘〔2021〕1号 

 
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

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六安考点考生 
报名资格审核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区卫健委、市直卫健单位、皖西卫生职业学院： 

根据省卫健委、省人社厅相关文件要求，我委定于 2021年

1 月 19 日-23日对 2021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护士执业

资格考试六安考点考生报名资格审核工作进行审核，具体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审核时间 

（一）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现场审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月 19 日上午 8:30--11:30：市人民医院、市中医院、市二

院；下午 1:30--5:30：其他市直卫健单位、舒城县。         

1 月 20 日上午 8:30--11:30：裕安区、叶集区、开发区； 

下午 1:30--5:30：金寨县、霍山县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月 21 日上午 8:30--11:30：霍邱县；下午 2:30--5:30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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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安区。          

（二）护士执业资格现场审核 

1 月 22 日上午 8:30--11:30:市直卫生健康单位（含现场

确认）；下午 2:30--5:30：皖西卫生职业学院。            

1 月 23 日上午 8:30--11:30:裕安区、霍邱县、开发区、

霍山县；下午 2:30--5:30：金安区、叶集区、舒城县、金寨县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审核地点 

市行政中心 10号楼四楼会议室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市直卫生健康单位及各现场确认点需提供提请考点审

核的纸质报告并附花名册。其中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纸质报告需明

确新老考生人数，花名册需对编制内人员及疫情防控一线人员予

以备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市直卫生健康单位及各现场确认点对申报材料务必认

真核实，严格把关，签署审核意见，加盖公章后上报，对年限、

学历、专业等明显不符合报考条件的，须和考生做好解释工作后

直接审核拒绝，不得抱有侥幸心理、打人情牌上报市级审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现场审核时需提供《现场确认提交材料清单》规定内

容及《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诚信承诺书》（承诺书需统一收齐后交

委人事科教科）。提交审核时，需按照老考生（初级士、初级师、

中级）、新考生（初级士、初级师、中级）将资格审核材料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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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类。 

（五）各地要根据疫情防控情况，采取相应疫情防控措施，

确保送审材料期间的安全。 

（六）往返车费、住宿费自理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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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月 14日印发 


